


















我公司披露的上述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，就我公

司的业务执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言，主要在外

币借款的汇兑差额和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上存在差异。对于本次披

露的财务报表，主要数据差异如下： 

项目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期间利润 

 
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

止九个月 

人民币千元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

止九个月（经重列） 

人民币千元 

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8,809,461 6,510,766 

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： 

外币借款汇兑损益的资本化调整 -185,582 -263,870 

安全生产费 10,311 -2,511 

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8,634,190 6,244,385 

 


